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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征物业税将使中小户型不再难寻 有利住宅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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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下午2点，一场关于物业税征收的讨论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展开，“美国财政联

邦制和财产税”的主题演讲引起了现场专家对中国征收物业税的激烈讨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易纲表示，中国开征物业税将有利于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征收工作应由省级政府负责立法实施，但物业

税开征时间尚无时间表。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与公共政策副教授满燕云博士首先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财产税制。美国的财产税是

由州和各级地方政府周期性制定和征收，财产的评估主要是以市场价值为标准、征收税率在地方政府常

规预算程序中确定，教堂、政府类房产以及低收入家庭可豁免或减少征收额。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表示美国的财产税对中国征收物业税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他从三个方面

阐释了在中国征收物业税的意义。第一，作为地方税种，征收物业税可以理顺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上

的关系，可以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更好地改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第二，征收物业税可以有效

引导住宅向中小户型转变，户型越大越高档征收额就越大；第三，将地方政府对工业的投资热情转向对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他表示，物业税可以真正体现“公平纳税”，富则多交穷则少交，从而调整城乡住房价格体系。关于物

业税的征收原则，将按照“中央作决策，立法在省一级，征收和规范在县市”的原则，由各个地方政府

制定税率，但是国家会对总税率进行控制，开征物业税的话会考虑降低其它方面的税率，做到“有征有

免”。 

质疑一： 

物业税向谁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平新乔教授表示，中国每年有大量土地出让，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大大增加了

房产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已经分摊到了购房者身上，而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却从中受益，那么这部分物业

税究竟该向谁征才公平？ 

质疑二： 

物业税有没有必要征？ 

在场一位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已有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增值税，如果今后再开征了遗产

税，那么这些税种已经足够可以抑制房产交易，打击投机现象，那么这时再征收物业税究竟有没有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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